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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立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1883) 
 

澄清公告 
 

 
本公告乃中信國際電訊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應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聯交所」）根據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10條的查詢而

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已注意到媒體對本公司有可能收購國際海底電纜資產

(「潛在資產」)的報導。董事會謹此澄清，相關報導屬於揣測性質，本公司的政

策是對揣測性報導不作任何評論。本公司不時與世界各地對潛在合作有興趣的人

士進行廣泛商討。 

 
董事會確認，於本公告日期，並無就與潛在資產有關之任何建議協定任何重大條

款，本公司亦無訂立任何具約束力的協議，且並無有關收購或變賣資產之協議或

交易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4 章或 14A 章予以披露。 
 
本公司將於適時作出公佈，以遵守上市規則及香港法例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

例》第 XIVA 部之規定。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的證券時務必格外審慎行事。 
 

 
承董事會命 

中信國際電訊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辛悅江 
                                         

香港，二零一四年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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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的本公司董事包括執行董事辛悅江（主席）、阮紀堂、羅寧及陳天衛；非執行董
事劉基輔；以及獨立非執行董事劉立清、鄺志強及左迅生。 


